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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中央選舉委員會及所屬、大陸委員會及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112年度決算評估報告
[bookmark: _Toc367201294][bookmark: _Toc367785541][bookmark: _Toc367201296][bookmark: _Toc367785544][bookmark: _Toc147473883][bookmark: _Toc460254134][bookmark: _Toc184716813]壹、行政院
[bookmark: _Toc147237424][bookmark: _Toc147473884][bookmark: _Toc184716814]一、為實現新世代反毒行動綱領之「三減政策」目標，行政院允宜賡續督導相關部會精進毒品防制措施
為加強推行反毒政策宣導，行政院運用專案政策進行整體宣導，如112年政策溝通行銷案支用198萬5千元，另尚透過防毒反毒不碰毒專案支用29萬8千元辦理媒體宣傳[footnoteRef:1]，期能結合公私資源，提升反毒成效，以達成政府反毒目標。經查： [1:  相關媒體政策宣導費編列於112年度預算「新聞傳播業務」科目項下。] 

(一)毒品防制措施及政策宣導辦理情形
鑒於毒品危害國人健康，成為嚴重之社會治安問題，行政院為發揮政府及民間整體力量，貫徹毒品防制政策之執行，特設毒品防制會報，設立「防毒監控」、「拒毒預防」、「緝毒合作」、「毒品戒治」及「綜合規劃」等分組。
該院於112年6月下旬召開之第33次毒品防制會報，賡續督促相關部會推動「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動綱領2.0」(110至113年度)毒品防制措施，並將「加強國際合作，防堵走私破口」列為未來強化緝毒之重點方向，俾落實減少毒品需求、減少毒品供給及減少毒品傷害之「三減政策」目標。
(二)依據警政統計通報顯示，112年度查緝毒品件數較上年度減少，惟查獲數量卻創近年來新高
依據內政部警政署108至112年之統計資料(詳表1)，近年查緝毒品件數逐年減少，由108年4萬7,035件逐年遞減至112年3萬6,435件，較111年度下降4.34%，惟查獲毒品重量近1萬6千公斤，與111年度相較，增加3,806公斤，增幅逾3成，且為近5年(108至112年)最高之查獲數量。
  表1 近5年警察機關查緝毒品件數及重量表
	年
	查獲數合計(件)
	查獲重量(公斤)

	108年
	47,035
	15,929

	109年
	45,489
	13,306

	110年
	38,644
	8,333

	111年
	38,088
	12,172

	112年
	36,435
	15,978

	112年與上年度較
	增減數
	-1,653
	3,806

	
	增減%
	-4.34 
	31.27 


資料來源：整理自113年第20週警政統計通報。
(三)積極督導並相關部會措施，統合各方可用資源，有效抑制毒癮再犯率
依國內毒品情勢快速分析年報(2023年)統計資料顯示，施用第1、2級毒品戒癮治療再犯比率隨時間增加而遞增(詳表2)，凸顯毒品癮根治不易，為有效減少阻礙毒品犯更生之因子，允宜督促權責部會掌握「阻斷供需」、「穩定復歸」及「抑制再犯」等面向所訂相關措施之實施現況，精進毒品防制資料蒐集，並統合可用資源，協助毒品戒癮治療者復歸社會，以有效降低毒癮再犯率。
表2 107至112年施用第1、2級毒品戒癮治療再犯施用毒品罪統計表
單位：再犯比率(%)
	 項目
	6月以下
	1年未滿
	2年未滿
	3年未滿
	4年未滿
	4年以上

	第1級
	15.5
	22.6
	28.1
	30.2
	31.4
	32.0

	第2級
	10.7
	17.2
	22.4
	24.8
	25.7
	26.1


資料來源：整理自臺灣高等檢察署毒品情勢快速分析年報(2023年)統計資料。
綜上，毒品防制攸關社會安全與國家發展，行政院宜加強督促相關部會落實及精進毒品防制與查緝等措施，並透過跨部會聯繫及結合公私資源協助，俾實現「三減政策」目標，達到無毒家園願景。
(分機：1930 芮家楨)
[bookmark: _Toc52781976]
[bookmark: _Toc184716815]貳、中央選舉委員會及所屬
[bookmark: _Toc525117986][bookmark: _Toc52781977][bookmark: _Toc524522824][bookmark: _Toc529263110][bookmark: _Toc529349605][bookmark: _Toc529952053][bookmark: _Toc184716816]二、近年「罰款及賠償收入」實際執行結果超逾預算數頗鉅，顯示預算編列仍偏保守，允宜參酌近年來實際執行數滾動調整編列預算，俾提升財務規劃之準確性
中央選舉委員會及所屬(以下簡稱中選會)112年度「罰款及賠償收入」預算數1,088萬元，決算數2,791萬1千元，預算執行率達256.54%[footnoteRef:2]。經查： [2: 因千元進位產生尾差，以112年度決算書載示資料為主。] 

(一)「罰款及賠償收入」概況
中選會之「罰款及賠償收入」包括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以下簡稱選罷法)之罰款收入、沒入得票不足之候選人保證金收入、廠商違約逾期交貨之賠償收入等；據中選會說明，其來源以選罷法第112條[footnoteRef:3]政黨連坐裁罰案件之罰鍰或同法第32條第4項[footnoteRef:4]選舉得票不足保證金之沒入為主，金額大小與選舉之種類、違規及得票情形有關，另罰鍰需視法院審理違規案件時程與結果而定，故可能存有遞延於選舉後幾年度繳交之情形，尚難於事前精確估算。 [3: 選罷法第112條：「政黨推薦之候選人犯第九十四條至第九十六條、第九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九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或其未遂犯、第九十八條之一第一項或其未遂犯、第九十九條、第一百零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或其預備犯、第一百零九條、刑法第一百四十二條或第一百四十五條至第一百四十七條之罪，經判刑確定者，按其確定人數，各處推薦之政黨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已獲政黨黨內提名之參選人犯第九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者，亦同」、「政黨推薦之候選人，對於其他候選人或已獲政黨黨內提名之參選人犯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二百七十八條、第三百零二條、第三百零二條之一、第三百零四條、第三百零五條、第三百四十六條至第三百四十八條或其特別法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者，依前項規定處罰。」]  [4: 選罷法第32條第4項：「保證金應於當選人名單公告日後三十日內發還。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予發還：一、依第二十五條規定為無效登記之候選人。二、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候選人未當選。三、前款以外選舉未當選之候選人，得票不足各該選舉區應選出名額除該選舉區選舉人總數所得商數百分之十。」] 

(二)近年「罰款及賠償收入」決算數均超出預算數，且金額頗大
中選會表示，該會綜合考量上開因素估列「罰款及賠償收入」之預算，期可符合實際狀況，惟觀察該會108至112年度「罰款及賠償收入」執行情形(詳表1)，近年預算執行率介於225.34%至1,745.08%間，決算數超出預算數介於643萬元至6,993萬4千元間，顯示其預算編列較保守。
表1 中選會108至112年度「罰鍰及賠償收入」執行情形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預算數A
	決算數B
	預算執行率
B/A
	決算數超出預算數
 B-A

	108
	2,160
	37,694
	1,745.08
	35,534

	109
	53,265
	123,199
	231.29
	69,934

	110
	6,050
	19,303
	319.06
	13,253

	111
	5,130
	11,560
	225.34
	6,430

	112
	10,880
	27,911
	256.54
	17,031


資料來源：中選會各年度決算書。
綜上，中選會「罰鍰及賠償收入」組成包括罰鍰、没入金及賠償收入等，該會雖表示「罰款及賠償收入」難於事前精確估算，惟其預算編列仍偏保守，允宜審酌近年執行情形覈實調整，以避免決算數連年超出預算數甚多之情形。

[bookmark: _Toc184716817]參、大陸委員會
[bookmark: _Toc117153219][bookmark: _Toc184716818]三、近年來「教育訓練費」預算執行情形未如預期，允宜研謀改善，俾提高預算執行效率，並確保教育訓練目標之達成
大陸委員會(以下簡稱陸委會)112年度「教育訓練費」預算數101萬5千元，決算數47萬2千元，執行率46.5%，係員工有關採購教育訓練，資安人員取得專業證照與接受專業資安訓練，及派員參加兩岸經貿相關課程之教育訓練費等。
綜觀陸委會110年度至112年度「教育訓練費」預算數介於91萬3千元至101萬5千元間，決算數介於18萬6千元至47萬2千元間，執行率介於20.15%至46.5%間，概屬偏低 (詳表1)。洽據陸委會表示，110及111年度因疫情影響致外界各項專業教育訓練活動暫停開辧，112年5月起始陸續開班，另112年度適逢數位發展部委託國家資通安全研究所執行資安防護輔導服務，並提供10門資安防護輔導訓練課程，及資安設備維護案亦提供2門課程等，爰影響本科目執行率，未來將提早規劃同仁依業務需求分批參加相關專業課程或培訓。
表1  近年陸委會「教育訓練費」預算編列與執行概況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預算數A
	923
	913
	1,015

	決算數B
	186
	327
	472

	執行率C=B/A
	20.15
	35.82
	46.50


資料來源：陸委會提供。
綜上，近年陸委會「教育訓練費」預算執行率未及5成，部分雖因受疫情影響，尚有精進空間，允宜研謀改善，俾落實預算管控功能。

[bookmark: _Toc184716819]肆、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
[bookmark: _Toc529190323][bookmark: _Toc22116524][bookmark: _Toc184716820]四、112年度決算轉虧為盈，惟近年賸餘(短絀)預決算之差異數頗鉅，允宜強化財務收支控管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以下簡稱海基會)112年度決算賸餘2,282萬4千元，較112年度預算短絀2,211萬3千元，增加賸餘4,493萬7千元。
綜觀近年海基會收支預算編列與執行概況(詳表1)，110年度及111年度決算短絀分別為3,593萬8千元及6,413萬4千元，112年度決算轉為賸餘2,282萬4千元。按110年度及111年度因受疫情影響，辦理兩岸文書驗證業務相對減少等，致收入執行數均未達預算目標，復因全球環境影響，委託投資收益不如預期，致111年度決算支出超逾預算等；112年度主要因勞務收入與受贈收入較預算數增加，及業務支出較預算數減少，致112年度轉虧為盈。惟檢視110年度至112年度賸餘(短絀)之預決算差異數介於- 4,974萬5千元至4,493萬7千元間，差異比率介於-203.21%至345.72%間，差距頗大，顯示財務控管有待提升。
表1  近年海基會收支預算編列與執行概況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收入
	支出
	賸餘(短絀)

	
	預算數
	決算數
	預算數
	決算數
	預算數A
	決算數B
	差異數
C=B-A
	差異比率
D=C/A

	110
	258,229
	222,097
	275,511
	258,036
	-17,282
	-35,938
	-18,656
	107.95

	111
	254,287
	221,741
	268,676
	285,875
	-14,389
	-64,134
	-49,745
	345.72

	112
	249,800
	284,652
	271,913
	261,829
	-22,113
	22,824
	44,937
	-203.21


資料來源：海基會各年度決算書。
綜上，海基會112年度決算轉虧為盈，惟檢視近年賸餘(短絀)預決算之差異數頗鉅，允宜強化財務收支控管，俾利基金會財務健全。
（分機：1932 陳如慧）
